
臺北市立天母國中 110 學年度新生學生證製卡說明 

◆ 填寫及上傳期間： 

110 年 7 月 23 日至 08 月 06 日止，預計開學等候教務處通知發放。 

因新生制卡作業量龐大，如果開學就需要用到學生證的同學請務必於 08/06 前完成，

如時程內未完成者請於 110 年 9 月 3 日止完成，一律於開學後第 2 週統一辦理申請，

等候核卡通知，教務處領取。 

 

◆ 資料填寫及照片上傳步驟： 

步驟 1：登入臺北市二代校務行政系統(https://school.tp.edu.tw/)選擇士林區→天母國中 

步驟 2：點擊「新生點我填寫」 

 

 

 

 

 

 

 

步驟 3：進入新分頁，隱私權宣告請按「確認」，並依畫面操作說明輸入帳號密碼 

 

 

 

 

 

 

 

 

 

步驟 4：首次登入，需重設密碼之後，再度重新登入系統 

 

 

 

 

 

 

 

 

 

https://school.tp.edu.tw/


★注意： 

勾選不同意或未繳回此同意書者，將無法享有台北通會員服務、悠遊卡記

名服務(卡片掛失等服務)及臺北市立圖書館借閱服務。若勾選不同意或未繳

回此同意書者，爾後又希望換發為具有悠遊卡記名服務(卡片掛失等服務)、

台北通會員服務及臺北市立圖書館借閱證服務等功能之台北通數位學生證

者，須重新填寫本同意書後，再自費申辦換卡。 

步驟 5：請完成 (1)「上傳照片」及 (2)填寫「數位學生證整合服務個資同意書」 

 

 

 

 

 

 

 

 

(1)「上傳照片」圖示：上傳+打勾確認 

 

 

 

 

 

 

 

 

 

 

(2)填寫「數位學生證整合服務個資同意書」 

 

 

 

 

 

 

 

 

 

(不管是否同意都要按存檔、不必列印)。 

 

 

 

 

 

 

 

 

學生基本資料或家庭資料如有誤請更新最新資訊。 

操作如有問題歡迎洽詢天母國中註冊組，電話 02-28754864#222、221、220 


